
 

 

证券代码：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6-065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3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

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经各方协商一致，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公司”）

30%股权的交易对价由 29,700 万元变更为 22,275 万元，同时业绩补偿承诺期限

由 2016-2018年变更为 2016-2017 年，股票增持比例、解锁期限、任职承诺等其

他条款保持不变。 

一、 本次事项进展概述 

2016年 5月 26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

大陆”或“受让方”）与支付公司的股东林建等 3人（以下简称“转让方”）签订

了《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收购林建等 3 个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支付公司 30%股权，转让价格为 29,7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支付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为 100%。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至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 7月 15日，公司与林建等 3 个自然人签订关于收购新大陆支付公司

3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为加

速公司支付技术的业务整合，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经各方协商一致，新大

陆支付公司 30%股权的交易对价由 29,700 万元变更为 22,275 万元，同时业绩补

偿承诺期限由 2016-2018 年变更为 2016-2017 年，股票增持比例、解锁期限、任

职承诺等其他条款保持不变。该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林建先生对相关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同意签订上述补充协议。 

本次变更后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2,27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10.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收购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在股东大会回避表决。 

二、 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款变更如下： 

以经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认的标的公司截止 2016年 3月 31日净

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共计为 2.2275 亿元，扣除由受让

方代扣代缴的相关税费后，受让方实际总计需向转让方支付 18,286.61 万元（以

下简称“税后股权转让价款”）。 

2、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变更如下： 

各方同意，上述税后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根据如下约定分二期进行支付： 

（1） 自补充协议生效且《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合计支付税后股权转让价款的 70%作为首付款，

即 12,800 万元； 

（2） 自转让方按照规定完成新大陆股票的购买义务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票锁定程序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

转让方合计支付税后股权转让价款的 30%，即 5,486.61 万元。 

以上税后股权转让价款由转让方按其转让比例进行分配。受让方应向转让方

书面指定确认的账户支付税后股权转让价款，因转让方指定不及时导致受让方迟

延支付的，受让方不承担责任。 

3、转让方购买新大陆股票及锁定期安排变更如下： 

转让方自首付款支付之日起 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新大陆的股票，其合

计购买的新大陆股票金额不低于首付款金额（即 12,800 万元）。 

转让方购买新大陆股票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1） 自受让方公告标的公司 2016 年度报告且转让方根据《业绩补偿协议

的补充协议》履行完对应承诺年度的全部义务（包括对应的业绩承诺以及未完成

相应的业绩承诺需承担的补充义务）之日起，转让方可转让其所购买的新大陆股

份中的 40%； 



 

 

（2） 自受让方公告标的公司 2017 年度报告且转让方根据《业绩补偿协议

的补充协议》履行完承诺的全部义务（包括业绩承诺以及未完成相应的业绩承诺

需承担的补充义务）之日起，转让方可转让其所购买的新大陆股份中的 30%； 

（3） 自受让方公告标的公司 2018 年度报告且转让方根据《业绩补偿协议

的补充协议》履行完承诺的全部义务（包括业绩承诺以及未完成业绩承诺需承担

的补充义务）之日起，转让方可转让其所购买的新大陆股份中的 30%。 

4、业绩承诺及补偿变更如下： 

转让方共同承诺，新大陆支付 2016年度（以下简称“第一期承诺年度”）经

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

前的净利润相比的孰低原则确定）不低于 9,000 万元；新大陆支付 2016 年度、

2017年度（以下简称“第二期承诺年度”）两年经审计的税后累计净利润（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的孰低

原则确定）不低于 2.025亿元（以下统称“承诺净利润”）。 

若支付公司未完成上述承诺业绩，则转让方承诺按如下公式对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具体为： 

第一期承诺年度的当年应补偿金额=（1—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当

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2.2275 亿元。林建、周戟、沈思忠等 3 人根据

其各自转让新大陆支付股权时所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占受让方向转让方合计支

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业绩补偿责任。 

第二期承诺年度的当年应补偿金额=（1—当期期末两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

÷当期期末两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2.2275 亿元—第一期承诺年度的已补

偿金额。林建、周戟、沈思忠等 3人根据其各自转让新大陆支付股权时所取得的

股权转让价款占受让方向转让方合计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

的业绩补偿责任。 

转让方之间对上述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相关责任直至补偿义务完全履行

完毕为止。 

三、 本次变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电子支付是公司未来发展最重要战略方向之一，公司将持续加大在电子支付

领域的投入。公司本次变更新大陆支付 30%股权的交易对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期

限，有利于支付技术的业务整合，有利于加速实现公司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



 

 

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符合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四、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

次变更新大陆支付 30%股权的交易对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期限，有利于支付技术的

业务整合，有利于加速实现公司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提升公司的价值，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收购新大陆支付 30%股权的交易对

价变更为 22,275 万元，并调整业绩补偿承诺期限。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平，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及《业绩补偿

协议的补充协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7月 16日 

 




